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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崇环〔2021〕31 号 签发人：王 勇

关于发布《崇明区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
登记和标志核发工作方案》的通知

区农业农村委、区市场局、区交通委、区建管委、区绿化市容局、

各乡镇政府（园区）、区供销合作总社、光明集团、上实集团：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和标志管理办

法》（沪环规〔2021〕3 号），加强本区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管

理，经征求各单位意见，我局制定了《崇明区非道路移动机械申

报登记和标志核发工作方案》。请各单位根据工作职责，对管辖

范围内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者做好宣传告知和监管，督促其及

时做好机械淘汰更新申报登记工作。



— 2 —
— 2 —

附件：《崇明区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和标志核发工作方

案》

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

2021 年 7 月 13 日

抄送：区环境监测站、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

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1 年 7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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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崇明区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
和标志核发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和标志管理办

法》（沪环规〔2021〕3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详见附

件 1）和《〈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8—2022）〉2019年

重点任务清单》（沪环保函〔2019〕29 号），加强我区非道路

移动机械环保管理，特制定本方案。

一、我区基本情况

2019年 5月至今，崇明区共核发非道机械环保牌照 5605台，

其中，建筑施工机械 1042台，企业场内机械 1751台，港作机械

52 台，机场地勤设备 83 台，农业机械 2660 台，园林绿化机械

17 台；核实改装机械 75 台；备案 471 台；总计 6151 台。2018

年至 2021年 4月，共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监测 652辆，超标 81

辆；2020年 1月至 2021年 4月，共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执法检

查 574辆，其中 193辆未申报环保牌照。全区国Ⅰ、国Ⅱ、国Ⅲ

排放阶段的机械分别占比 27％、33％和 40％。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

使用区的通告》（沪府规〔2019〕23 号）规定，外环线以外区

域自 2020年 10月 1日起，禁止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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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20891-2007）中的国Ⅰ

及以下标准（2009年 10月 1日前生产）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目

前，我区国Ⅰ非道路移动机械存量较大，面临淘汰更新问题。

二、申报登记及标志核发工作内容

（一）申报登记范围和要求

1、申报范围：本市范围内主要以柴油发动机为动力的移动

机械和可运输工业设备，主要包括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

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桩工机械、堆高机、牵

引车、摆渡车、场内车辆、移动式发电机等机械类型。

已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并取得机动车登记证书、

号牌、行驶证可上道路行驶的移动机械和可运输工业设备，不适

用本办法。

2、申报要求：在本区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应由其所有

者向我区生态环境局申报机械的种类、数量、使用场所等信息，

申领识别环保标志，将其固定于机械显著位置。

3、申报种类：除新申报登记外，《管理办法》对机械转让、

机械改装、变更和补办、转出和注销等申报事项做出明确规定。

（二）申报途径

机械所有者可通过“上海一网通办----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

申报登记”栏目在线办理申报登记或在我区办理窗口现场申报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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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通办申报途径：http://zwdt.sh.gov.cn/govPortals/index.do

窗口申报途径：崇明区城桥镇翠竹路 1501号崇明行政服务

中心一楼综合服务窗口（9号环保窗口） 69696988-8260

（三）申报材料

机械所有者应提交申报登记表、单位或个人证明材料、机械

证明材料，具体包括：

1、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表（见附件 2）。

2、申报机械照片，包括机械全身照（机身不同角度照片三

张：正面、后面、45度左前或右前）、机械铭牌、发动机铭牌、

机械环保代码、环保信息标签。上传的照片可清晰辨认出厂编号、

生产日期、发动机型式核准号、环保信息公开编号等信息。

3、机械所有者为法人单位的，应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或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信息。机械所有者为个人的，

应提供身份证信息。

（四）标志领取和固定

机械所有者提交申报信息后，由区生态环境局核对信息无误

后，系统通过短信发送识别标志领取码。

机械所有者凭领取码到办理窗口领取识别标志和信息采集

卡，将识别标志固定于机械显著位置并拍照上传至申报平台，信

息采集卡应随机械携带。

三、进度安排

http://zwdt.sh.gov.cn/govPortals/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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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部署阶段（2021 年 6 月）

区生态环境局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各乡镇工作人员召开专

题协调会议，传达和学习上海市相关文件精神，明确职责分工和

工作要求，建立沟通联络机制。

（二）宣传培训阶段（2021 年 7 月下旬）

区生态环境局通过报纸、微信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根据部

门和乡镇需要，针对农业机械、建筑工程机械、发电机等分行业

组织开展培训，行业主管部门配合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三）排摸阶段（2021 年 6 月中旬至 7 月底）

区建管委、区交通委、区农委、区市场局、区绿化市容局、

区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

申报登记和使用状况调查，光明集团和上实东滩有限公司负责管

辖范围内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申报登记和使用状况调查。各乡镇园

区根据属地管理责任对管辖范围内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申报登记

和使用状况开展调查，重点关注牵引车、摆渡车、场内车辆、移

动式柴油发电机等《管理办法》新增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类型，以

及粮油管理站、建筑工地、外港码头等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单位

和场所。2021年 7月 31日前，各单位将调查信息汇总报送区生

态环境局（详见附件 3）。

（四）申报登记和标志核发阶段（全年持续）

对机械所有者提交的申报材料，由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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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并核发牌照，同步开展现场检查和监督性监测工作。

四、工作保障

（一）完善工作协调推进机制

进一步完善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管理与共享机制，严格实施

非道路移动机械高排放禁止使用区规定，各单位根据各自职责，

在日常监管中加强宣贯，持续推进我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申报

登记和后续监管工作。

（二）明确职责分工

按照“条线为主、条块结合”的推进要求，区生态环境局负

责牵头协调全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申报登记工作，安排专人负

责该项工作，确保工作的一致、连贯和稳定。具体包括申报登记

的受理审核、线下材料录入、审核、识别标志的接收、发放、企

业申报问题答疑（窗口咨询、电话咨询）及日常监管；按照年度

监测计划开展监督性监测，开展非道专项执法检查，依法对超标

排放、违反高排放禁止使用区规定、未按要求悬挂环保牌照等违

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区交通委负责交通建设工程和港口作业机械排放申报登记

工作；区建管委负责建筑工程机械排放申报登记工作；区市场局

负责企业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排放申报登记工作；区农委负

责农用机械的排放申报登记工作；区供销合作社负责粮食收购站

作业机械的排放申报登记；区绿化市容局负责园林和绿化机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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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申报登记；光明集团和上实东滩负责管辖范围内农业机械的申

报登记工作。

建设、交通、农业、绿化市容、市场监管等部门负责建立相

应的行业管理制度，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的守法守规情况，

并将其纳入行业准入、车辆年审、文明施工和信用管理，配合生

态环境部门做好申报登记、环保牌照核发、高排放禁止使用区监

管工作。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非道路移动机械未粘贴环保牌照的，

督促企业办理，并将未办理环保牌照的名单每月抄送区生态环境

局。

乡镇园区落实属地责任，结合网格化管理，建立长效管理制

度，发现未申报环保牌照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违反高排放禁止使

用区规定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时宣传告知法律条款，经劝阻无

效的，将名单抄送区生态环境局。

（三）加强执法监管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八条：在本市使用的非

道路移动机械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排放标准或者排放明

显可见黑烟的，由市或者区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罚

款。

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

路移动机械，或者非道路移动机械未按照要求粘贴识别标志的，

由市或者区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处每台一千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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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道路移动机械执法检查已纳入崇明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

队日常执法检查范围，我局将对不依登记管理办法申报登记、未

悬挂或不按要求悬挂识别标志、环保标志与机械信息不一致等情

况依法查处，并督促机械所有者或使用单位进行整改。

联系人：区生态局污染防治科 黄爱群 章喆

联系电话：69692628

邮箱：政务微信平台或 cmhbjwfk@163.com

附件 1：上海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和标志管理办法

附件 2：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表

附件 3：崇明区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和使用状况调查表

（模板）

http://www.sepb.gov.cn/fa/cms/upload/uploadFiles/2016-03-25/file23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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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表
申报单位或个人基本信息

所有单位名称/所有

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号码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详细地址 省 市 区 镇 街道(村) 路 门牌号

使用场所 区 镇 街道(村) 路 门牌号

申报机械信息

序

号

机械自身属性 发动机主机信息 发动机辅机信息
活动

属性
机械

名称

机械

类型

规格

型号

生产

厂家

出厂

日期

机械出厂编号

/PIN 码
制造商

出厂

日期

型号

编号
功率

排放

阶段

制造

商

出厂日

期

型号

编号
功率

排放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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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 本表应根据每台机械逐张填写，若填报表页数不够，可加页填报。

2. 本表的填报对象为机械所有者，所有权为单位的，填写单位名称及对

应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所有权为个人的，填写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3. 使用场所：使用场所相对固定需要填写具体地址，否则填“/”。

4. 机械类型：应填写“建筑与市政工程机械”、“港作机械”、“企业

厂（场）内机械”、“农用机械”、“机场地勤设备”、“绿化园林

机械”。

5. 机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出厂日期、出厂编号：参照机械铭牌填写。

6. 发动机制造商、出厂日期、出厂编号、功率：参照发动机铭牌填写。

7. 发动机辅机信息：没有辅机的填“/”。

8. 排放阶段：指机械出厂时应满足的排放限值阶段（如“国 1”、“国 2”、

“国 3” 、“国 4”等，不明确或未达到任何排放标准的填为“国 1

及以前”）。有“环保信息标签”或“型式核准号”的，识别后填写。

无法判别的，参照《上海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和标志管理办法

（试行）》第六条填写。必要时可咨询机械供应商。

9. 活动属性：选填“固定使用”、“流动使用”。


		2021-07-14T11:42:54+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